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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养恤金制度

巴基斯坦:对A/C. 5/34/L • 40 号文件的修正案

倒数第二段，最后一行，在"并为此目的"等字之前，插入下列字样:

"在拟具这些建议时，适当地考虑到那些领取较少养恤金的人比那些领

取较多养恤金的人比较更难于承受货币波动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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